
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下达2026年度经费自筹引导性项目省科技计划的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各有关单位：

经有关企事业单位申报、各归口管理单位推荐、专家评审和我厅研究，决定立项下达2026年度经费自筹引导性项目省科技计划，具体如下：

将“NLR、MLR、PLR等多项炎症指标在混合型肝细胞癌-胆管癌的早期识别与预后预测的应用价值及相关机制研究”等21项引导性项目（详见附件）列入2026年度福建省科技计划。请各项目承担单位参照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项目。该批项目资助经费由福州市、厦门市科技局负责筹措，经费使用参照《福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福州市、厦门市科技局应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科技项目任务书，并负责做好项目的过程管理和验收工作。

附件：2026年度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表(福州、厦门经

费自筹引导性项目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16日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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